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08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史郁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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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金

簡字第12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

2年度偵字第7790號、112年度調偵字第573、575、576、577號；

移送併辦案號：113年度偵字第85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

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

55條之1第3項，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被

告史郁嫻經本院依其住所按址送達（金簡上卷第75頁），猶

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是其既經合法

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依前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

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

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

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

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

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

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

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

審審查範圍」。準此，科刑事項已可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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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應以原審法

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審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

礎。又前開規定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同

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既於

本院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原判決宣告緩刑部分上訴（金簡

上卷第86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宣告緩刑

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

圍。

貳、實體方面

一、本院據以審查宣告緩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及

所犯法條、罪名、宣告刑等項，均如附件原判決所載。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藉非機構式之刑事處

遇，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以救濟自由刑之弊，俾符合刑罰

再社會化之功能，乃實體法賦予法院在個案符合法定要件情

形下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

性，對緩刑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合於刑

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經法院斟酌行為人並無再犯之

虞，能由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

適當者，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或有

無坦認犯行，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倘其此項裁量權之行

使，並無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明顯濫用或失當之情

形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18

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審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因一

時失慮，致罹刑章，然始終坦承犯行，已與部分告訴人達成

和解或賠償損害，另雖未能與告訴人劉育宗成立調解，然告

訴人劉育宗受騙之款項已遭圈存而未經提領，應由金融機構

依法返還，且告訴人劉育宗民事求償權利亦不因被告是否受

緩刑宣告而受影響，是認對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爰對被告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為確保被告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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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

治教育課程4場次，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業就宣告緩

刑事由詳為審酌，尚無明顯違法或裁量濫用之情。

　㈢檢察官固以被告貿然提供金融帳戶之舉，造成被害人受有損

害求償無門，影響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犯罪情狀並非輕

微，且被告僅與告訴人蘇士傑成立調解，未與告訴人陳均

伃、劉育宗達成和解，而告訴人劉育宗受騙之款項尚未歸

還，若予宣告緩刑，有違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為由提起

上訴。然被告除與告訴人蘇士傑、帳戶所有人丁冠翔成立調

（和）解並賠償完畢外（偵十二卷第3至7頁，審金易卷第71

頁，金簡卷第47頁），告訴人陳均伃於偵查中即已陳明無意

與被告進行調解，若被告返還受騙之款項新臺幣（下同）2

7,069元，告訴人陳均伃即願意原諒被告，不再追究，而被

告業於民國112年9月18日如數匯款27,069元至告訴人陳均伃

指定帳戶等情，有告訴人陳均伃之表示意見狀、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電話紀錄單、匯款申請書代收

入傳票附卷可稽（偵三卷第41至42、47、55頁），足認被告

確已填補告訴人陳均伃所受財產損害並獲寬宥；又被告前於

偵查階段，因與告訴人劉育宗意見不一致調解不成立（偵八

卷第3至5頁），復於原審審理中到庭參與調解，惟仍因告訴

人劉育宗未遵期到庭而調解未成（金簡卷第41至43頁），非

自始無賠償意願，尚難徒憑被告迄未能與告訴人劉育宗成立

調（和）解或賠償一節逕認不得宣告緩刑，故原判決既斟酌

前述各情而為緩刑之宣告，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檢察官上

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趙翊淳提起公訴，檢察官童志曜移送併辦，檢察官

靳隆坤提起上訴，檢察官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薏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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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呂典樺

　　　　　　　　　　　　　　　　　　　法　官　方佳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毓珊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卷宗簡稱對照表（僅列本判決引用之卷宗，其餘未引用之卷宗不

予贅列）：

　　　　

卷宗名稱（簡稱）

1.橋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7790號（偵三卷）

2.橋頭地檢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73號（偵八卷）　

3.橋頭地檢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77號（偵十二卷）

4.本院112年度審金易字第272號（審金易卷）

5.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29號（金簡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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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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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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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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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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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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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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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08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史郁嫻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2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7790號、112年度調偵字第573、575、576、577號；移送併辦案號：113年度偵字第85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被告史郁嫻經本院依其住所按址送達（金簡上卷第75頁），猶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依前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準此，科刑事項已可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審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又前開規定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既於本院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原判決宣告緩刑部分上訴（金簡上卷第86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宣告緩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本院據以審查宣告緩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宣告刑等項，均如附件原判決所載。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藉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以救濟自由刑之弊，俾符合刑罰再社會化之功能，乃實體法賦予法院在個案符合法定要件情形下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緩刑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經法院斟酌行為人並無再犯之虞，能由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或有無坦認犯行，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倘其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無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明顯濫用或失當之情形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18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審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然始終坦承犯行，已與部分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另雖未能與告訴人劉育宗成立調解，然告訴人劉育宗受騙之款項已遭圈存而未經提領，應由金融機構依法返還，且告訴人劉育宗民事求償權利亦不因被告是否受緩刑宣告而受影響，是認對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對被告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為確保被告知所警惕、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4場次，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業就宣告緩刑事由詳為審酌，尚無明顯違法或裁量濫用之情。
　㈢檢察官固以被告貿然提供金融帳戶之舉，造成被害人受有損害求償無門，影響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犯罪情狀並非輕微，且被告僅與告訴人蘇士傑成立調解，未與告訴人陳均伃、劉育宗達成和解，而告訴人劉育宗受騙之款項尚未歸還，若予宣告緩刑，有違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為由提起上訴。然被告除與告訴人蘇士傑、帳戶所有人丁冠翔成立調（和）解並賠償完畢外（偵十二卷第3至7頁，審金易卷第71頁，金簡卷第47頁），告訴人陳均伃於偵查中即已陳明無意與被告進行調解，若被告返還受騙之款項新臺幣（下同）27,069元，告訴人陳均伃即願意原諒被告，不再追究，而被告業於民國112年9月18日如數匯款27,069元至告訴人陳均伃指定帳戶等情，有告訴人陳均伃之表示意見狀、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電話紀錄單、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附卷可稽（偵三卷第41至42、47、55頁），足認被告確已填補告訴人陳均伃所受財產損害並獲寬宥；又被告前於偵查階段，因與告訴人劉育宗意見不一致調解不成立（偵八卷第3至5頁），復於原審審理中到庭參與調解，惟仍因告訴人劉育宗未遵期到庭而調解未成（金簡卷第41至43頁），非自始無賠償意願，尚難徒憑被告迄未能與告訴人劉育宗成立調（和）解或賠償一節逕認不得宣告緩刑，故原判決既斟酌前述各情而為緩刑之宣告，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趙翊淳提起公訴，檢察官童志曜移送併辦，檢察官靳隆坤提起上訴，檢察官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薏伩
　　　　　　　　　　　　　　　　　　　法　官　呂典樺
　　　　　　　　　　　　　　　　　　　法　官　方佳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毓珊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卷宗簡稱對照表（僅列本判決引用之卷宗，其餘未引用之卷宗不予贅列）：
		卷宗名稱（簡稱）



		1.橋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7790號（偵三卷）
2.橋頭地檢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73號（偵八卷）　
3.橋頭地檢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77號（偵十二卷）
4.本院112年度審金易字第272號（審金易卷）
5.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29號（金簡卷）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08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史郁嫻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金
簡字第12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
2年度偵字第7790號、112年度調偵字第573、575、576、577號；
移送併辦案號：113年度偵字第85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
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
    55條之1第3項，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被
    告史郁嫻經本院依其住所按址送達（金簡上卷第75頁），猶
    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是其既經合法
    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依前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
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
    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
    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
    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
    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
    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
    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
    審審查範圍」。準此，科刑事項已可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
    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應以原審法
    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審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
    礎。又前開規定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同
    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既於
    本院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原判決宣告緩刑部分上訴（金簡
    上卷第86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宣告緩刑
    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
    圍。
貳、實體方面
一、本院據以審查宣告緩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及
    所犯法條、罪名、宣告刑等項，均如附件原判決所載。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藉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
    ，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以救濟自由刑之弊，俾符合刑罰再
    社會化之功能，乃實體法賦予法院在個案符合法定要件情形
    下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
    對緩刑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合於刑法第
    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經法院斟酌行為人並無再犯之虞，
    能由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
    者，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或有無坦
    認犯行，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倘其此項裁量權之行使，
    並無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明顯濫用或失當之情形者
    ，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181號
    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審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因一
    時失慮，致罹刑章，然始終坦承犯行，已與部分告訴人達成
    和解或賠償損害，另雖未能與告訴人劉育宗成立調解，然告
    訴人劉育宗受騙之款項已遭圈存而未經提領，應由金融機構
    依法返還，且告訴人劉育宗民事求償權利亦不因被告是否受
    緩刑宣告而受影響，是認對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爰對被告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為確保被告知所
    警惕、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
    治教育課程4場次，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業就宣告緩
    刑事由詳為審酌，尚無明顯違法或裁量濫用之情。
　㈢檢察官固以被告貿然提供金融帳戶之舉，造成被害人受有損
    害求償無門，影響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犯罪情狀並非輕微
    ，且被告僅與告訴人蘇士傑成立調解，未與告訴人陳均伃、
    劉育宗達成和解，而告訴人劉育宗受騙之款項尚未歸還，若
    予宣告緩刑，有違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為由提起上訴。
    然被告除與告訴人蘇士傑、帳戶所有人丁冠翔成立調（和）
    解並賠償完畢外（偵十二卷第3至7頁，審金易卷第71頁，金
    簡卷第47頁），告訴人陳均伃於偵查中即已陳明無意與被告
    進行調解，若被告返還受騙之款項新臺幣（下同）27,069元
    ，告訴人陳均伃即願意原諒被告，不再追究，而被告業於民
    國112年9月18日如數匯款27,069元至告訴人陳均伃指定帳戶
    等情，有告訴人陳均伃之表示意見狀、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下稱橋頭地檢署）電話紀錄單、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附
    卷可稽（偵三卷第41至42、47、55頁），足認被告確已填補
    告訴人陳均伃所受財產損害並獲寬宥；又被告前於偵查階段
    ，因與告訴人劉育宗意見不一致調解不成立（偵八卷第3至5
    頁），復於原審審理中到庭參與調解，惟仍因告訴人劉育宗
    未遵期到庭而調解未成（金簡卷第41至43頁），非自始無賠
    償意願，尚難徒憑被告迄未能與告訴人劉育宗成立調（和）
    解或賠償一節逕認不得宣告緩刑，故原判決既斟酌前述各情
    而為緩刑之宣告，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檢察官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趙翊淳提起公訴，檢察官童志曜移送併辦，檢察官
靳隆坤提起上訴，檢察官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薏伩
　　　　　　　　　　　　　　　　　　　法　官　呂典樺
　　　　　　　　　　　　　　　　　　　法　官　方佳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毓珊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卷宗簡稱對照表（僅列本判決引用之卷宗，其餘未引用之卷宗不
予贅列）：
卷宗名稱（簡稱） 1.橋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7790號（偵三卷） 2.橋頭地檢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73號（偵八卷）　 3.橋頭地檢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77號（偵十二卷） 4.本院112年度審金易字第272號（審金易卷） 5.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29號（金簡卷）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08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史郁嫻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2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7790號、112年度調偵字第573、575、576、577號；移送併辦案號：113年度偵字第85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被告史郁嫻經本院依其住所按址送達（金簡上卷第75頁），猶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依前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準此，科刑事項已可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審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又前開規定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既於本院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原判決宣告緩刑部分上訴（金簡上卷第86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宣告緩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本院據以審查宣告緩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宣告刑等項，均如附件原判決所載。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藉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以救濟自由刑之弊，俾符合刑罰再社會化之功能，乃實體法賦予法院在個案符合法定要件情形下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緩刑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經法院斟酌行為人並無再犯之虞，能由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或有無坦認犯行，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倘其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無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明顯濫用或失當之情形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18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審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然始終坦承犯行，已與部分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另雖未能與告訴人劉育宗成立調解，然告訴人劉育宗受騙之款項已遭圈存而未經提領，應由金融機構依法返還，且告訴人劉育宗民事求償權利亦不因被告是否受緩刑宣告而受影響，是認對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對被告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為確保被告知所警惕、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4場次，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業就宣告緩刑事由詳為審酌，尚無明顯違法或裁量濫用之情。
　㈢檢察官固以被告貿然提供金融帳戶之舉，造成被害人受有損害求償無門，影響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犯罪情狀並非輕微，且被告僅與告訴人蘇士傑成立調解，未與告訴人陳均伃、劉育宗達成和解，而告訴人劉育宗受騙之款項尚未歸還，若予宣告緩刑，有違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為由提起上訴。然被告除與告訴人蘇士傑、帳戶所有人丁冠翔成立調（和）解並賠償完畢外（偵十二卷第3至7頁，審金易卷第71頁，金簡卷第47頁），告訴人陳均伃於偵查中即已陳明無意與被告進行調解，若被告返還受騙之款項新臺幣（下同）27,069元，告訴人陳均伃即願意原諒被告，不再追究，而被告業於民國112年9月18日如數匯款27,069元至告訴人陳均伃指定帳戶等情，有告訴人陳均伃之表示意見狀、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電話紀錄單、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附卷可稽（偵三卷第41至42、47、55頁），足認被告確已填補告訴人陳均伃所受財產損害並獲寬宥；又被告前於偵查階段，因與告訴人劉育宗意見不一致調解不成立（偵八卷第3至5頁），復於原審審理中到庭參與調解，惟仍因告訴人劉育宗未遵期到庭而調解未成（金簡卷第41至43頁），非自始無賠償意願，尚難徒憑被告迄未能與告訴人劉育宗成立調（和）解或賠償一節逕認不得宣告緩刑，故原判決既斟酌前述各情而為緩刑之宣告，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趙翊淳提起公訴，檢察官童志曜移送併辦，檢察官靳隆坤提起上訴，檢察官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薏伩
　　　　　　　　　　　　　　　　　　　法　官　呂典樺
　　　　　　　　　　　　　　　　　　　法　官　方佳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毓珊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卷宗簡稱對照表（僅列本判決引用之卷宗，其餘未引用之卷宗不予贅列）：
		卷宗名稱（簡稱）



		1.橋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7790號（偵三卷）
2.橋頭地檢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73號（偵八卷）　
3.橋頭地檢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77號（偵十二卷）
4.本院112年度審金易字第272號（審金易卷）
5.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29號（金簡卷）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08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史郁嫻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2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7790號、112年度調偵字第573、575、576、577號；移送併辦案號：113年度偵字第85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被告史郁嫻經本院依其住所按址送達（金簡上卷第75頁），猶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依前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準此，科刑事項已可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審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又前開規定於對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之，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本件上訴人即檢察官既於本院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原判決宣告緩刑部分上訴（金簡上卷第86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宣告緩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本院據以審查宣告緩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宣告刑等項，均如附件原判決所載。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藉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以救濟自由刑之弊，俾符合刑罰再社會化之功能，乃實體法賦予法院在個案符合法定要件情形下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緩刑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經法院斟酌行為人並無再犯之虞，能由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或有無坦認犯行，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倘其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無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明顯濫用或失當之情形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18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審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然始終坦承犯行，已與部分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另雖未能與告訴人劉育宗成立調解，然告訴人劉育宗受騙之款項已遭圈存而未經提領，應由金融機構依法返還，且告訴人劉育宗民事求償權利亦不因被告是否受緩刑宣告而受影響，是認對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對被告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為確保被告知所警惕、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4場次，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業就宣告緩刑事由詳為審酌，尚無明顯違法或裁量濫用之情。
　㈢檢察官固以被告貿然提供金融帳戶之舉，造成被害人受有損害求償無門，影響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犯罪情狀並非輕微，且被告僅與告訴人蘇士傑成立調解，未與告訴人陳均伃、劉育宗達成和解，而告訴人劉育宗受騙之款項尚未歸還，若予宣告緩刑，有違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為由提起上訴。然被告除與告訴人蘇士傑、帳戶所有人丁冠翔成立調（和）解並賠償完畢外（偵十二卷第3至7頁，審金易卷第71頁，金簡卷第47頁），告訴人陳均伃於偵查中即已陳明無意與被告進行調解，若被告返還受騙之款項新臺幣（下同）27,069元，告訴人陳均伃即願意原諒被告，不再追究，而被告業於民國112年9月18日如數匯款27,069元至告訴人陳均伃指定帳戶等情，有告訴人陳均伃之表示意見狀、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電話紀錄單、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附卷可稽（偵三卷第41至42、47、55頁），足認被告確已填補告訴人陳均伃所受財產損害並獲寬宥；又被告前於偵查階段，因與告訴人劉育宗意見不一致調解不成立（偵八卷第3至5頁），復於原審審理中到庭參與調解，惟仍因告訴人劉育宗未遵期到庭而調解未成（金簡卷第41至43頁），非自始無賠償意願，尚難徒憑被告迄未能與告訴人劉育宗成立調（和）解或賠償一節逕認不得宣告緩刑，故原判決既斟酌前述各情而為緩刑之宣告，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趙翊淳提起公訴，檢察官童志曜移送併辦，檢察官靳隆坤提起上訴，檢察官余晨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薏伩
　　　　　　　　　　　　　　　　　　　法　官　呂典樺
　　　　　　　　　　　　　　　　　　　法　官　方佳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毓珊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卷宗簡稱對照表（僅列本判決引用之卷宗，其餘未引用之卷宗不予贅列）：
卷宗名稱（簡稱） 1.橋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7790號（偵三卷） 2.橋頭地檢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73號（偵八卷）　 3.橋頭地檢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77號（偵十二卷） 4.本院112年度審金易字第272號（審金易卷） 5.本院113年度金簡字第129號（金簡卷） 
　　　　


